
学 士 学 位 证 明 书

校       长

年， 月， 日生。在厦门大学嘉庚学院

专业完成了本科学习计划，业已毕业

经审核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的规定，授予

学士学位。因原证书遗失，特补此证，以兹证明。

二寸照片

（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）

证字第 号

厦门大学嘉庚学院

年 日月原证书编号：

原证书颁发日期：


